呈贡区60号、65号道路建设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呈贡60号道路（欣逸街）西起古滇路，东止兴呈路，道路全长约1102.13m，道路红线宽30m，设计时速40km/h，为城市次干路，双向四车道。呈贡65号道路（龙兴路）南起60号路，北至67号路，道路全长约285.74m，道路红线宽30m，设计时速40km/h，为城市次干路，双向四车道。本项目主要工程内容包括道路工程、雨污水工程、电力工程、供水工程、弱电工程、照明工程、交通设施及标志标线工程和绿化工程。项目总投资约：16433.6万元（可研估算）。
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

按期完成市政道路建设，确保设施达标率100%。提升道路畅通，保障市民出行方便，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资金使用合规，控制在批复预算内。
2.项目绩效阶段性目标。

项目于2021年1月22日开工建设，2022年8月15日试通车投入使用，2023年2月20日完成竣工验收。资金实际支付120万元，执行率100%。其中：电力工程款专项资金12.00万元，建设工程款专项资金19.00万元，自来水建筑安装款专项资金89.00万元。
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

项目专项资金120万元，实际支出120万元，结合项目实际进展，拨付12万元至云南元象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拨付19万元至云南海桥建设有限公司，拨付89万元至昆明市自来水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项目如实申报绩效。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严格控制投资，确保资金合理使用和资金使用安全；强化资金支付管理、项目成本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加强项目管理，确保项目建设取得更好经济、政治、社会效益。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绩效评价原则：同一尺度、同一标准下，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评价工作分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两个步骤：定量评价以评价客体提供的相关资料为基础，经过认真审查和核对，测出定量评价结果。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我们于2025年2月27日收到绩效评价相关文件要求后，单位领导及时做了安排，梳理整体支出基本情况、项目支出情况；确定自评项目，根据项目基本情况收集资料、汇总数据，制定评价方案，制定评价指标体系，完善评价指标体系。

2.组织实施：为使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2025年3月5日成立由局长任组长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绩效评价的组织和实施工作，负责本次绩效评价工作。

3.分析评价：3月6日至3月20日，各事业单位及各科室先结合要求进行摸底准备，进行单位整体支出绩效及项目支出绩效的自评工作。3月21日局评价小组召开专题会议，集中安排布置本次财政支出评价工作，并提出工作要求，进行核实、分析，对基本支出绩效及项目支出绩效完成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形成评价结论，于3月27日前上报2024年各单位整体支出绩效、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下达呈贡60.65号建设项目专项资金120万元。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析。
2024年呈贡60.65号建设项目专项资金2024年12月实际支出120万元，均用于支付前期拖欠账款。其中支付电力工程款12万元，绿化工程款19万元，消防给水工程款89万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建设资金实行专人、专账、专户“三专”管理，专款专用，工程实施和资金使用计划严格按照上级批复，确保项目资金按规定的范围使用。
（二）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1.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1）前期准备：2020年4月10日，该项目取得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2020年4月27日，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20年7月10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1年7月21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2）招投标：区城投公司通过昆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公开招标，确定道路工程中标单位为云南建投第五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建投五公司)，景观绿化工程中标单位为云南海侨建设有限公司监理中标单位为成都冠一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造价咨询中标单位为华审(北京)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勘察设计中标单位为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3）竣工验收：项目于2021年1月22日开工，2022年8月2日初验，2023年2月20日竣工验收，验收结论质量合格、同意验收。60号路K0+933.5-K1+102.13段共168.63m由于征地拆迁原因未施工，建成部分已投入使用但未完成交付管理工作。
2.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由区城投公司主导推进，多部门协同。筹备时精准规划、落实用地，建设中环保、住建部门严格监管。项目遵循程序，推行监理等制度，资金专款专用，全力保障项目顺利开展。

（三）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1.项目经济性分析

项目成本（预算）控制情况：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2.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按期完工并验收，设施达标率100%，无延期或质量缺陷。

3.项目的效益性分析

提升道路畅通，保障市民出行方便，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达到预期目标。

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经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本项目综合得分95分，评价等次为“优”。各项评分结果见“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以后年度预算安排、评价结果公开等）。

无
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无
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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